
終」，屬於中國人五福臨門中

最大的福氣，能在人生旅途

結束時畫下美好的句點，沒有痛苦地

向世界告別，是非常大的福氣，也是

每個人期待的人生結局。

維持生命尊嚴，從容面對死亡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能幸運地壽終

正寢，我們無法預料自己會不會得

病，會不會發生意外，會不會長壽健

康到最後一刻；但是，我們可以透過

安排，讓生命走到最後，仍然享有

「善終」的幸福。

這份幸福即是簽署「DNR」的善意

所在。「DNR」（Do-Not-Resuscitate）

就是「放棄急救同意書」，包括放棄

氣管內插管、心肺復甦術、使用呼吸

器、升壓藥物等等，所企求的，就是

希望末期病患能得到一分從容面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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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R鐀終的一種選擇

《放棄急救同意書》

「



亡的尊嚴。　

簽署這份同意書看來是一個小動

作，可是簽署的背後卻隱含了自己、

家屬和醫護人員對生命該有的尊重和

謹慎。

「簽署DNR最重要的理由是，讓末期

病患不因急救生命現象而接受不必要

的痛苦。」法鼓佛教學院校長、西蓮

淨苑住持惠敏法師說，台灣有六成以

上的病人，往生當天還在驗血、使用

呼吸器等等維生設備，其實，對病患

並沒有多大幫助。

僧醫會董事陳榮基醫師也解釋：

「怎麼樣減少病患因急救措施伴隨的

痛苦，是我們醫療人員的目標。當病

可以治好，忍受痛苦，就應該治療；

如果病已經治不好了，就不要再做這

些侵入式的治療，增加病人的痛

苦。」

也就是說，所謂「放棄急救」是有

條件的，最好使用在末期病人身上，

有兩位醫師判斷當下的病情用任何醫

療措施治療，仍會使病患在短期內死

亡，那就放棄心肺復甦等治療程序。

「放棄急救的意思，並非醫師不治療

病人了，而是在末期不做侵入式的急

救措施。」陳榮基補充。

陳榮基從人道角度詮釋，為什麼這

些急救措施會讓病人痛苦。他舉一位

江小姐的例子，她因不捨八十二歲的

父親離世，在父親因病無法順利呼吸

時未尊重父親先前已經簽署的「預立

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亦即選

擇拒絕心肺復甦術，以求安詳往生的

意願，而答應醫師替父親插管治療。

「當我在加護病房，看到插管的家

父，五花大綁，大大的白膠帶固定插

管，用力緊緊地貼在臉上，嘴裡還塞

一塊東西，避免他因不習慣、感到痛

苦而把管子咬住，心裡的痛，讓我整

整哭了一天。」陳醫師轉述江小姐悔

恨的話。

這些令病人不舒服的措施或儀器，

在不能言語、沒有行動力的病人身上

辛苦地承受著，卻無法以意志表達，

是更令人難過的結果。

尤其是一旦插管或使用呼吸器了，

就很難輕易拿下，這涉及到醫療責

任，因此除非病人發生瘍一種危急的

重症，才有可能被取下。

明瞭無常，建立正確生死觀

「通常醫院運用維生設備維持病人

的生命現象，如果在昏迷當中強行使

用，想要拿下來，需要更慎重的條件

配合，才不會有殺人的嫌疑，這是更

為難的事情。家屬要不要放棄維生設

備，真的很磨人。美國也統計過，平

均使用維生設備的費用約一萬美金，

Buddhist Sangha Health Car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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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成台幣約三十多萬元，應該避免

這種無謂的醫療資源。」惠敏法師補

充，「要找中道。」

病人應該在意識清楚時就與家人溝

通，讓家人明白自己的意願，當面對

命危時，自己的想法希望被家人尊

重，才能避免類似的狀況發生。

惠敏法師提到一個例子，一位肝癌

末期的病人昏迷後，家屬向醫師要求

可不可以讓病人再活二十辯小時，讓

美國的兒子趕回來見病人最後一面。

於是，醫師只好打高劑量強心針，維

持病人心跳，但其實病人的血壓已不

足，口鼻都冒血了；家屬執意要這樣

做，只會讓尚有意識的病人更痛苦而

已。

「所謂見最後一面的習俗，其實使

病人受苦，在這當下應該以病人為

主，不能以自私的想法，增加病人的

負擔。」惠敏法師說。

他認為我們應該要有個觀念，醫學

不可能無所不能，治病也是有極限

的，我們應該要面對極限，尊重病人

的意願，才是善終。如果我們有佛教

的無常和無我的觀念，就能接受每個

人的死亡是生命必經的過程，我們和

家人的緣分也有生滅之時，才能破除

一定要見最後一面的舊有習俗；與其

這樣在臨終時勉強病人，不如平時就

要惜福惜緣，多多關懷家人，勝過一

切。

「家屬會難過，是因以後看不見往

生者了，但我們應該要建立正確的生

死觀，尊重當事人的身心狀況，而不

是要滿足子女的孝心，能及時行孝、

及時關心，會比臨命終時痛苦搶救重

要。」惠敏法師感慨地說。

深入瞭解，避免醫療糾紛

「簽署DNR的立意良好，但卻也出現

諸多怪現象，讓大家不禁要思考簽署

同意書到底適宜嗎？」埔里榮民醫院

內科主任、僧醫會醫療顧問黃聰敏醫

師舉例，曾有病患家屬因為經濟不

佳，無法長久照顧病患，因此不願意

接受醫師建議，替病人插管治療；然

而，明明病患非末期病人，只要插管

治療就可以治好病了，家屬卻提出

DNR同意書，堅持己見，醫師只好尊

照家屬的意願。」病人枉送性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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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聰敏很感慨，醫師想要幫助病人，

又不能違逆家屬，心中也很不好受。

然而，也有發生嚴重車禍的病人送

到醫院，因為醫師發現傷患已經簽署

了DNR同意書，便放棄急救了，這也

讓黃醫師感到遺憾：「簽署DNR同意

書卻變成喪失拯救性命的機會，這樣

的怪現象實在令人疑惑！」

他又舉一個例子。黃醫師的朋友，

有一天打電話向他詢問簽DNR同意書

的事，原來這位朋友因家境不好，擔

心自己萬一病危時將帶給後輩困擾，

才想簽署同意書。黃醫師勸告他不能

用這種觀念去簽同意書，這樣是扭曲

了原本立法的好意。「健康的人要瞭

解其中意義，到癌末簽署才有意

義。」他說。

黃醫師心中也有一個好案例。有一

位醫師患了癌症末期，經過思量後，

他決定作安寧緩和治療，並填寫了大

體捐贈、器官捐贈和DNR同意書，度

過了最後的日子，平靜地離開人世；

既保有面對死亡的尊嚴，也節省了醫

療資源給其他更需要的人。

「這是我認為的簽署DNR同意書的完

美典型，把立意良善的制度發揮辭

能，對自己對家人對社會才有正面的

意義。」

在命危之時，醫生的專業素養，都

希望能積極治療，拯救病人性命，家

屬也因為不捨而希望積極治療，而這

時能以病人的自主權為上是最好的，

但關鍵必須是每個人都能深刻理解到

簽署DNR同意書背後那分對生命最後

的尊重。而簽署同意書，也能在法律

上讓醫師和家屬有考慮的依據，不會

產生不必要的醫療糾紛。這也是政府

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良善的初

衷。

如何簽署DNR

深入瞭解DNR的精神與可能造成的

醫療糾紛與親情矛盾後，若想簽署

DNR要怎麼簽署呢？

只要在健康情況下，簽下DNR同意

書，並有兩位證人見證，郵寄到安寧

照顧協會，安寧照顧協會就會轉給健

保局；一個月後，再到醫院登載，就

能在IC健保卡上註明了，在有需要的

時候，任何醫院都能根據此註記做最

好的考量。

DNR，善終的瘍一種選擇，希望在

理解這分尊重生命的善意之後，能為

自己安排一個美好的生命結局，和家

人用從容與平和的心情面對最後一刻

的來臨。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跋

諮詢電話：02－28081585  

網址 http://www.th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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